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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天台祥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信建投”）作为浙江天台祥和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下称“祥和实业”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修订）》等有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祥和实业 2018 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浙江天台

祥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496号）核

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祥和实业于2017年8月23日首次公开发行普通股

（A股）3,150万股，每股面值1.00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3.17元，募集资金

总额为41,485.5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4,343.70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共计人民币

37,141.80万元。上述资金于2017年8月29日全部到位，由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2017〕336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结余情况

1、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以及《浙江天台祥和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规定的要求，公司已与保荐机构中信建

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

台县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台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台县

支行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台支行于2017年8月30日分别签订了《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强化了对募集资金使用的监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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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8年度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及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为 3,375.68 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

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募集资金余额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2018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备注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天台县支行 
19940101040037888 71,027,400.00 161,154.8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天台支行 
33050166733509008888 52,732,200.00 8,447,597.4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天台支行 
1207061129201295020 120,000,000.00 6,274,962.9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

台县支行 
354573262295 142,793,513.21 18,873,088.15  

合计 - 386,553,113.21 33,756,803.41 - 

注：以上初始存放金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时尚未支付的相关发行费用共计15,135,094.41元。 

2018年度，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6,225.17万元，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

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39.72万元。募集资金实际使用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2018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7,141.8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6,225.1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无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016 年至 2017 年 8 月，本公司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募投项目建设，累计投入 8,485.97 万元，2017

年 9 月经公司第一届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以募集资金 8,485.97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2017 年使用募集资金 268.23万元用于募投项目建设；2018年使用募集资金 6,225.17 万元用于募投

项目建设；以上合计使用募集资金 14,979.37 万元。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无 

承诺投

资项目 

是否已变

更项目（含

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 

(1) 

本年度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金

额 

(2)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与承诺

投入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末投入

进度(%) 

(4)＝(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轨道扣

件生产

基地建

设项目 

否 28,509.54 28,509.54 28,509.54 5,225.51 8,384.04 -20,125.50 29.41 [注 1] 否 

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 
否 3,102.74 3,102.74 3,102.74 241.03 1,062.20 -2,040.54 34.23 [注 2] 否 

偿还银

行贷款   
否 5,533.13 5,533.13 5,533.13 758.63 5,533.13 0 100.00    否 

合  计  37,145.41 37,145.41 37,145.41 6,225.17 14,979.37 -22,166.04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轨道扣件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土建、装修周期较长。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6 年至 2017 年 8 月，本公司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募投项目建设，累计投入 8,485.97 万元，2017 年 9 月经公司一

届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以募集资金 8,485.97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为提升资金使用效益，经公司第二届第一次董事会审议批准，同意公司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20,000.00万元额度用于购买理财产品。

截至公告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金额为 16,0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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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该项目正在建设之中，尚未产生效益。 

[注 2]：公司研发中心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主要是为了进一步增强公司研发能力，加快公司产品结构调整和企业转型升级，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市场整体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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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一）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情况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募集资金实际到位之前已由公司以

自筹资金先行投入。截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款项计人民币 8,485.97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金额 置换金额 

1 轨道扣件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3,024.03 3,024.03 

2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687.44 687.44 

3 偿还银行贷款 4,774.50 4,774.50 

合计 8,485.97 8,485.97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此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关于

浙江天台祥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天

健审〔2017〕7976 号）。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

筹资金为人民币 8,485.97 万元。 

（二）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情况 

为提高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获取较好

的投资回报，在保证募投项目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于2017年9月

11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最高不

超过人民币24,765.84万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在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

日起一年有效期内可以滚动使用，并授权公司董事长最终审定并签署相关实施协

议或合同等文件。 

2018年9月11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

保募投项目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0.00

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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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的理财产品。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在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有效期内

可以滚动使用，并授权公司董事长最终审定并签署相关实施协议或合同等文件。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金额为

16,000.00万元，未超过公司董事会授权额度。 

（三）超募资金的使用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不存在超募资金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2018年度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的情况。 

四、会计师对募集资金年度存放和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鉴证意见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祥和实业董事会编制的2018年度《浙

江天台祥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进

行了专项审核，鉴证结论认为“祥和实业公司董事会编制的2018年度《关于募集

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如实反映了祥和实业公司募集

资金2018年度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 

五、保荐机构主要核查工作 

保荐代表人通过资料审阅、现场检查、访谈沟通等多种方式，对祥和实业募

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了核查。主要核查方式包

括查阅募集资金相关的银行对账单、财务凭证、公司公告及其他相关报告与文件，

并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财务人员等有关人员进行了访谈。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中信建投认为：祥和实业2018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及使用符

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祥和实业董事会

编制的《浙江天台祥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8年度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中关于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的披露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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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相符。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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